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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政治〔2024〕60 号

关于印发《公安机关录用人民警察
体能测评项目和标准》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党委组织部、公安厅（局），新疆生产建

设兵团党委组织部、公安局：

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

新时代公安工作的重要论述，更好适应深化人民警察招录培养

制度改革要求，进一步增强公安机关录用人民警察体能测评的

针对性和可操作性，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，中央组织

部、公安部修订了《公安机关录用人民警察体能测评项目和标

准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执行。

体能测评项目包括 10 米×4 往返跑、1000 米（男）/800

米（女）跑和纵跳摸高，其中，综合管理、执法勤务职位测查

全部 3 个项目，警务技术职位免予测查 1000 米（男）/800 米

（女）跑项目。对专业人才紧缺难以形成竞争的特殊职位，经

省级以上公务员主管部门同意，可以适当放宽体能测评有关项

目标准或者免予测查体能测评项目。凡应测项目中任意一项不

达标的，即为体能测评不合格。

2011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、公安部和原国家公务员局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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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的《公安机关录用人民警察体能测评项目和标准（暂行）》同

时废止。

附件：1.公安机关录用人民警察体能测评项目和标准

2.公安机关录用人民警察体能测评实施规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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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公安机关录用人民警察体能测评
项目和标准

（一）男子组

项目
标准

30 岁（含）以下 31 岁（含）以上

10 米×4 往返跑 ≤13″1 ≤13″4

1000 米跑 ≤4′25″ ≤4′35″

纵跳摸高 ≥265厘米

（二）女子组

项 目
标 准

30 岁（含）以下 31 岁（含）以上

10 米×4 往返跑 ≤14″1 ≤14″4

800 米跑 ≤4′20″ ≤4′30″

纵跳摸高 ≥230厘米

备注：年龄计算时间截止到参加体能测评当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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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公安机关录用人民警察体能测评实施规则

一、10 米×4 往返跑

场地器材：场地为 10 米长的直线跑道，在跑道的两端各划

一条 5cm 宽直线（S1 和 S2）。将木块（10cm×5cm×5cm）按每

道 3 块竖立摆放（其中 2 块放在 S2 线上，1 块放在 S1 线上），

秒表若干块。

场地图示

标志物

10 米

标志物

组测方法：发令员、计时员、监督员、成绩记录员若干名。

按组别进行测试，每人最多可测 2 次，1 次测评达标，即视为

该项目测评合格。成绩以“秒”为单位，保留 1 位小数，第 2

位小数非“0”时则进 1。

动作要求：受测者采用站立式起跑，听到发令后从 S1 线外

跑到 S2 线前（脚不得踩线）用手将竖立的木块推倒后折返，往

返跑 2 次，每次推倒 1 个木块，第 2 次返回时冲出 S1 线。

注意事项：测试时有以下任一情况，不计取成绩：

1.出发时抢跑；

S1 S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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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折返时脚踩 S1 或 S2 线；

3.折返时未推倒木块。

二、男子 1000 米跑、女子 800 米跑

场地器材：400 米标准田径场，发令枪、发令旗、秒表、

号码标识若干。

组测方法：发令员、计时员、弯道检查员、监督员、成绩

记录员若干名。按组别进行测试，每人最多可测 1 次。计时员

看到发令信号计时开始，当受测试者躯干越过终点线时停表。

计时员准确计时，记录员负责登记每人成绩。成绩以“分+秒”

为单位，不保留小数位，小数位非“0”时则进 1。

动作要求：受测者统一采用站立式起跑姿势，在起跑线外

听到或看到发令信号时开始起跑，跑完相应距离越过终点线后

视为完成测试。

注意事项：测试时有以下任一情况，不计取成绩：

1.出发时抢跑；

2.出发时脚踩线；

3.途中跑时超越或踩踏最内侧跑道线。

三、纵跳摸高

场地器材：通常在室内场地测试，起跳处铺垫厚度不超过

2 厘米的硬质无弹性垫子。如选择室外场地测试，需在天气状

况许可的情况下进行，当天平均气温应在 15—35 摄氏度之间，

无太阳直射、风力不超过 3 级。

组测方法：裁判员、监督员、成绩记录员若干名。按组别

进行测试，每人最多可测 3 次，1 次测试达标，即视为该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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测试合格，3 次均未达标者视为不合格。成绩仅为“合格”或“不

合格”两项。

动作要求：受测试者赤脚或穿袜，双脚自然分开，呈站立

姿势。接到开始测试指令后，受测者屈腿半蹲，双臂后摆，随

后双脚蹬地垂直向上起跳，同时双臂向前上方快速摆动，举起

一侧优势手触摸合格高度的目标物，触摸到相应高度者视为合

格。

注意事项：测试时有以下任一情况，不计取成绩：

1.起跳时双腿有移动或有垫步动作；

2.手指甲超过指尖 0.3 厘米；

3.戴手套等其他物品；

4.穿鞋进行测试。


